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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询比公告

为更好地择优选取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5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建设项目

装修工程（制浆、涂布车间改建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单位，现就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进行公开询比，在报名并符合要求的企业内选取一家承办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意

向人报名参加。

一、项目概况

1.询比项目名称： 2.5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建设项目装修工程（制浆、涂布车间改建

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

2.建设地点：肇庆市端州区三榕东路 3号。

3.项目概况：项目改建总建筑面积约 10133 平方米，主要为制浆、涂布车间通过改

建钢结构雨棚及外墙使车间达到生产管控所需要的湿度、温度要求，并完善配套机电设

施等配套工程。

4.项目估算总投资：1200 万。

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

二、服务内容及质量

1.服务期：确定招标代理机构之日起，至本项目所有招标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发出并

签署合同及依法办理各项招标、中标手续完毕之日止。

2.服务内容：依法组织本项目全过程的招标代理服务的招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编

制招标工作方案、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依法向招标监管部门办理招标申请、招标全过

程备案手续，依法完成招标公告发布，依法组织接受报名及接收申请资料，依法组织资

格审查；组织招标文件（含技术资料、图纸、控制价、工程量清单、答疑文件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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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踏勘现场、组织答疑会及整理答疑纪要文件，依法组织抽取专家评委和开标、评标

工作，依法办理、发放中标通知书，协助招标人签订服务合同，编制、整理招标全过程

资料，装订成册移交招标单位归档等招标相关系列工作（具体内容及范围以招标人委托

为准）。

三、报价人资格要求

1.报价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市场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

执照或各级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按国家法律经营。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报价及结算方式

1.最高报价限价（含税价）：人民币（小写） 158800.00 元（大写：壹拾伍万捌

仟捌佰元）。报价总金额未超过本项目最高报价限价，且为唯一固定报价。

2.报价要求：报价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 299 号），结合企业自身及项目情况自行报价，服务费报价

超过最高报价限价将按无效报价处理。

3.招标代理费用支付及结算方式：

（1）招标代理费用的支付：根据本项目的进度要求，由中标单位支付相关招标代

理费用，单项招标工作完成后可按实际完成工作量支付 100%进度款项。招标代理费用按

照招标项目不同服务类型的中标金额为基数参照《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

价格[2002]1980 号文和发改价格[2011]534 号的计费标准结合下浮率（为中选人报价所

报下浮率）进行计算。

（2）结算：最终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上述约定计费基数计算方式和下浮率进行结

算，若结算价超过签约合同价，则按照签约合同价包干。招标代理费用包括招标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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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费、专家评标劳务费、交通费、餐费及与招投标相关工作等各项工作的全部费用。

最终招标代理服务费以相关部门审定为准。

结算方式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五、报价文件的递交时间和递交地点：

由报价意向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手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身份

证原件在2025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递交至 肇庆市端州区三榕东路3号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首层会议室 ，逾期恕不受理。

六、该项目采用合理低价法，以最低价的投标报价来确认中标单位。

七、询比人不承担报价人参加本次报价活动所发生的任何费用。询比人因故取消或中止

询比活动，报价人无条件服从，因报价活动产生的费用报价人自行负责。

八、询比单位对公告及询比文件有最终解释权。

九、报价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2.法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原件；

3.报价函（附件一）。

十、联系方式：

询比单位：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邓小姐

联系电话： 0758-2870355

询比单位 ：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0 日



附件一

报价函

致：

我司已经确认报价邀请函的全部内容，具体投标报价详见表格。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元） 下浮率（%） 备注

1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